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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广东三恩时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广东省数字产业联合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三恩时科技有限公司、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深圳市三恩时科技有限公司、深

圳市鑫飞宏电子有限公司、广州配色云科技有限公司、深圳里光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戴明、苏豪、苏文沁、陈石元、苏朝阳、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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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内部计量分级检测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仪器内部计量分级检测的术语和定义、要求、实验方法、检验规则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以测色为主要功能，需通过内部计量分级判定性能等级的仪器，包括高端仪器（检测

14 块色砖）和低端仪器（检测 8 块色砖）。其他类似功能且需进行内部计量分级的仪器，可参照本标

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979-2008 物体色的测量方法

GB/T 7921-2008 均匀色空间和色差公式

JJG 595-2002 测色色差计检定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示值误差 lndication error

仪器测量值与标准值之间的差值，是衡量仪器测量准确性的核心指标，本标准中主要涉及 Yxy 色

坐标分量差值（ΔY、Δx、Δy）和 Lab 色空间色差（∆�∗��）。

3.2

重复性 repetitiveness

在相同测量条件下，对同一测量对象进行连续多次测量时，测量结果的一致性程度，本标准中以规

定测量次数下的结果波动作为评价依据。

3.3

标准色转 standard color conversion

经过计量院检定合格，具有稳定光谱特性和准确色坐标标准值，用于仪器计量校准和分级检测的标

准参照物。

3.4

计量等级 measurement Grade

根据仪器示值误差的大小划分的性能等级，分为一级和二级，一级为较高计量精度等级，二级为基

本计量精度等级。

3.5

平均∆�∗�� average ∆�∗��
在 Lab 色空间中，对同一标准色砖多次测量得到的色差结果的算术平均值，用于综合评价仪器在

Lab 色空间的测量准确性。

4 要求

4.1 环境条件要求

4.1.1 温度

测量环境温度应控制在（23±2）℃，温度波动幅度每小时不超过 1℃，避免温度剧烈变化对仪器

光学系统和测量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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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湿度

相对湿度应保持在 45%~65% 之间，无结露现象，防止湿度超标导致仪器内部元器件受潮、光学部

件发霉，影响测量精度。

4.1.3 光照

测量区域应避免强光直射和杂散光干扰，环境光照度应不超过 50lx，可通过遮光窗帘、遮光罩等

措施控制环境光照，确保仪器光源稳定工作。

4.1.4 其他

测量环境应保持清洁、无振动、无腐蚀性气体，电源电压应稳定在（220±10）V，频率为 50Hz，

避免电压波动对仪器电路系统的影响。

4.2 标准色砖要求

4.2.1 规格参数

标准色砖应具有均匀的颜色分布，表面无划痕、污渍、磨损等缺陷，尺寸偏差不超过 ±0.5mm，厚

度不小于 5mm，确保测量时光线反射均匀。

4.2.2 计量要求

标准色砖应经法定计量机构检定合格，检定证书在有效期内，其色坐标标准值的扩展不确定度（k=2）

应满足：ΔY≤0.1，Δx≤0.001，Δy≤0.001，确保标准值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4.2.3 数量要求

高端仪器计量检测应配备 14 块标准色砖，覆盖可见光范围内不同色调、明度和饱和度的颜色，确

保全面考核仪器的测量性能；低端仪器计量检测应配备 8 块标准色砖，覆盖主要常用颜色区间，满足

基本计量性能考核需求。

4.3 仪器状态要求

4.3.1 预热要求

仪器开机后应进行充分预热，预热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使仪器光源、检测器等核心部件达到稳定

工作状态，预热期间不得进行测量操作。

4.3.2 校准要求

测量前应使用配套的标准校准模块对仪器进行校准，校准操作按照仪器操作规程执行，校准合格后

方可进行计量分级检测，校准结果应记录存档。

4.3.3 外观及性能要求

仪器外观应完好，无明显损伤、变形，操作面板按键灵敏、显示清晰，光学系统无灰尘、雾气等影

响透光的杂物，仪器运行无异常噪声、故障提示。

4.4 示值误差要求

4.4.1 Yxy 色坐标示值误差

仪器在 Yxy 色坐标下的示值误差应符合表 1 规定，其中 ΔY 为明度分量示值误差，Δx、Δy 为

色度分量示值误差。

表 1 Yxy 色坐标示值误差要求

计量等级 ΔY Δx Δy

一级 ≤1.0 ≤0.015 ≤0.015

二级 ≤1.5 ≤0.020 ≤0.020

4.4.2 Lab 色空间示值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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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在 Lab 色空间下的示值误差以平均 ΔEab 为评价指标，应符合表 2 规定，平均 ΔEab 综合

反映仪器对颜色差异的识别能力。

表 2 Lab 色空间示值误差要求

计量等级 平均∆�∗��
一级 ＜1.0

二级 ＜1.5

4.5 重复性要求

重复性测量次数为 30 次，测量时间间隔 3000ms，仪器对同一标准色砖的重复性测量结果应满足：

ΔY 的最大波动值≤0.3，Δx 和 Δy 的最大波动值≤0.003，平均∆�∗��的最大波动值≤0.2，确保仪

器测量结果的稳定性。

5 实验方法

5.1 实验准备

5.1.1 环境准备

按照 4.1 的要求搭建并调试测量环境，提前 24 小时启动环境调控设备，确保温度、湿度等参数

稳定在规定范围内，测量前 1 小时进行环境参数检测，记录检测结果。

5.1.2 仪器准备

将仪器放置在测量环境中，静置 2 小时以上，使仪器适应环境条件，然后按照仪器操作规程接通

电源，进行 30 分钟预热，预热完成后使用标准校准模块进行校准，记录校准数据，校准不合格时应查

找原因并重新校准。

5.1.3 标准色砖准备

选取符合 4.2 要求的标准色砖，使用无尘布蘸取无水乙醇轻轻擦拭色砖表面，去除灰尘和污渍，

然后将色砖放置在测量环境中静置 30 分钟，使色砖温度与环境温度一致，避免温度差异导致测量误差。

5.2 示值误差测量

5.2.1 测量参数设置

在仪器上位机计量工具中设置测量参数：示值误差测量次数为 3 次，测量时间间隔 3000ms，色坐

标测量模式同时开启 Yxy 和 Lab 模式，确保测量数据全面。

5.2.2 测量操作

将准备好的标准色砖按照编号依次放置在仪器测量平台的中心位置，确保色砖与测量平台紧密贴合，

无倾斜、移位现象，启动测量程序，仪器自动对色砖进行 3 次连续测量，记录每次测量的 Y、x、y、L、

a、b 值。高端仪器按照上述操作依次测量 14 块标准色砖，低端仪器依次测量 8 块标准色砖，测量过

程中不得移动仪器和测量平台，避免外界干扰。

5.2.3 数据计算

根据测量记录的 3 次测量数据，分别计算每块标准色砖 Y、x、y、L、a、b 的平均值，计算公式

如下：

�� = �1+�2+�3
3

(5.2.3-1)

其中，��为测量平均值，�1、�2、�3分别为3次测量的数值。

然后根据标准色砖的标准值，计算每块色砖的示值误差：

∆� = �� − �0 (5.2.3-2)

∆� = �� − �0 (5.2.3-3)

∆� = �� − �0 (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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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GB/T 7921-2008 规定的色差公式计算每次测量的∆�∗��，再计算 3 次测量的平均∆�∗��：
∆�∗�� = �� − �0

2 + �� − �0
2 + �� − �0

2 (5.2.3-5)

∆�∗��� ������ = ∆�∗��1+∆�∗��2+∆�∗��3
3

(5.2.3-6)

其中，�0、�0、�0、�0、�0、�0为标准色砖的标准值, ∆�∗��1、∆�∗��2、∆�∗��3分别为3次测量的

色差数值。

5.3 重复性测量

5.3.1 测量参数设置

在仪器上位机计量工具中设置重复性测量参数：测量次数 30 次，测量时间间隔 3000ms，测量模

式与示值误差测量一致。

5.3.2 测量操作

选取 1 块具有代表性的标准色砖（推荐选择中间色调、中等明度的色砖），放置在仪器测量平台

中心，启动重复性测量程序，仪器自动进行 30 次连续测量，记录每次测量的 Y、x、y、L、a、b 值。

5.3.3 数据计算

根据 30 次测量数据，分别计算 Y、x、y 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即波动范围；计算∆�∗��的最

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作为平均∆�∗��的波动范围，具体计算方法参照 5.2.3 的相关公式。

5.4 数据记录与整理

测量过程中应及时记录各项数据，包括环境参数、校准数据、每次测量的原始数据、计算得到的平

均值、示值误差、重复性波动范围等，记录表格应规范、清晰，数据准确无误，测量完成后对数据进行

整理归档，便于后续查询和追溯。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仪器内部计量分级检测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1.1 出厂检验

每台仪器出厂前均应进行出厂检验，检验项目包括环境条件核查、仪器校准情况核查、示值误差检

测（按照 4.4 的要求）、重复性检测（按照 4.5 的要求），确保每台出厂仪器符合本标准的计量等级

要求。

6.1.2 型式检验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定型鉴定时；

b) 产品结构、材料、工艺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计量性能时；

c) 产品停产超过 1 年，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质量监督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f) 型式检验的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第 4 章规定的全部要求，检验样本应从批量生产的产品中随

机抽取，抽样数量不少于 3 台。

6.2 计量等级判定规则

6.2.1 单块色砖等级判定

根据单块标准色砖的示值误差检测结果，对照表 1 和表 2 的要求进行等级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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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当单块色砖的 ΔY≤1.0、Δx≤0.015、Δy≤0.015 且平均 ∆�∗��＜1.0 时，判定该色砖对

应的仪器测量等级为一级；

b) 当单块色砖的 ΔY≤1.5、Δx≤0.020、Δy≤0.020 且平均 ∆�∗��＜1.5 时，判定该色砖对

应的仪器测量等级为二级；

c) 当单块色砖的示值误差超出二级要求时，判定该色砖对应的仪器测量等级为不合格。

6.2.2 仪器最终等级判定

仪器最终计量等级的判定遵循“就低不就高”原则，即依据全部测量色砖中误差最严重的色砖对应

的等级，确定整台仪器的计量等级，具体判定规则如下：

a) 高端仪器完成 14 块色砖的全部测量后，根据每块色砖的等级判定结果，以误差最大的那块

色砖对应的等级作为仪器的最终计量等级；

b) 低端仪器完成 8 块色砖的全部测量后，按照上述相同原则，以误差最大的那块色砖对应的等

级作为仪器的最终计量等级。

6.3 重复性合格判定规则

仪器重复性检测结果应满足 4.5 的要求，即 ΔY 的最大波动值≤0.3、Δx 和 Δy 的最大波动值

≤0.003、平均∆�∗��的最大波动值≤0.2 时，判定重复性合格；若有一项指标不满足要求，则判定重

复性不合格。

6.4 综合合格判定规则

6.4.1 出厂检验合格判定

仪器出厂检验时，环境条件符合要求、仪器校准合格、示值误差检测结果判定为一级或二级、重复

性检测合格，同时无其他影响仪器正常使用的缺陷时，判定该仪器出厂检验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6.4.2 型式检验合格判定

型式检验的全部检验项目均符合本标准要求，且抽取的全部样本的最终计量等级均为一级或二级、

重复性均合格时，判定型式检验合格；若有任何一台样本的任何一项检验项目不符合要求，则判定型式

检验不合格。

6.5 不合格处理规则

6.5.1 出厂检验不合格处理

出厂检验不合格的仪器，不得出厂销售，应查找不合格原因，针对示值误差超标的情况，可重新进

行校准、调整光学系统等处理后，再次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若经多次处理仍无法达到本标

准要求，则应作报废处理。

6.5.2 型式检验不合格处理

型式检验不合格的，企业应立即停止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组织技术人员分析不合格原因，采取改

进措施，改进完成后重新进行型式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和销售。

6.6 检验结果报告

检验完成后，应编制检验结果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仪器型号、编号、生产批次、检验日期、检验

人员、环境参数、校准数据、各项测量原始数据、计算结果、计量等级判定结果、重复性判定结果、综

合合格判定结果等信息，报告应由检验人员签字、检验机构盖章后生效，检验报告应存档保存，保存期

限不少于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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